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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TELEMEDIA LIMITED
亞洲電信媒體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76）

中 期 業 績
亞洲電信媒體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業績。

簡明綜合損益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4 3,226 1,948
其他經營收入 722 605
呆壞賬撥備 (166)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17) (1,203)
無形資產攤銷 (136) (136)
員工成本 (4,344) (6,629)
其他經營開支 5 (5,588) (15,008)

經營虧損 (6,803) (20,423)
融資成本 (18) (2,389)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53 38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
（已終止經營） － (3,692)

除稅前虧損 (6,768) (26,466)
稅項 6 － －

期內虧損 (6,768) (26,466)

每股虧損 7
基本及攤薄 (0.50) 仙 (2.16)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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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a) 簡明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16 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且符合會計實務準則第
25 號「中期財務申報」之規定。

(b) 編製簡明財務報告時，董事已就負債淨額港幣28,405,000元審慎考
慮本集團之流動資金狀況，並正採取積極措施改善。於資產負債
表結算日後，中國聯合行使購股權，以認購價每股港幣0.20元認購
111,000,000股股份，合共籌得現金代價港幣22,000,000元。董事認為
本集團將可應付其於可見將來之財務承擔。因此，財務報告乃按
持續基準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財務報告乃按歷史成本法慣例編製，並就重估無形資產作出修訂。
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財務報告所採納者一致。

3. 業務及地域分部
從管理方面，本集團現時由兩類主要經營分部組成，即金融服務及投
資控股。金融服務包括證券經紀、基金管理、包銷及證券保證金融資
服務。
金融服務及投資控股業務乃於香港進行。業務分部呈列如下：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表

香港

金融服務 投資控股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3,226 － 3,226
分部間銷售 － － －

總營業額 3,226 － 3,226

業績
分部虧損 (1,166) (6,359) (7,525)

其他經營收入 722

經營虧損 (6,803)
融資成本 (18)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53

除稅前虧損 (6,768)
稅項 －

期內虧損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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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表
香港

金融服務 投資控股 撇銷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1,948 － － 1,948
分部間銷售 581 316 (897) －

總營業額 2,529 316 (897) 1,948

業績
分部溢利（虧損） 458 (21,486) － (21,028)

其他經營收入 605

經營虧損 (20,423)
融資成本 (2,389)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38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 (3,692)

除稅前虧損 (26,466)
稅項 －

期內虧損 (26,466)

4. 營業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紀及佣金收入 2,477 1,352
利息收入 445 400
管理費收入 304 196

3,226 1,948

5. 其他經營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經營開支包括：
終止顧問協議賠償 － 6,355
辦公室物業之租金 1,834 1,673

6. 稅項

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兩個期間內並無作出香
港利得稅撥備，皆因於該兩個期間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在香港並無
產生應課稅溢利。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預計未動用稅項虧損港幣249,000,000
元（二零零三年：港幣242,000,000元）可用作抵銷未來溢利。由於未來溢
利流量乃不可預測，故上述有關之虧損並無作出遞延稅項資產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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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期內虧損約港幣6,768,000元（二零零三年：港幣26,466,000
元）及已發行股份1,346,527,296股（二零零三年：1,226,369,481股）計算。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不假定本公司之購股權已獲行使，因行使該
購股權將減低每股虧損。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
息（二零零三年：  零）。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回顧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股東
應佔虧損約港幣6,768,000 元，相對於二零零三年同期之股東應佔
虧損約為港幣26,466,000 元。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負債比率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約港幣
4,551,000 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4,431,000 元）。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銀行透支金額約為港幣1,000 元（二零
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458,000 元）。

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負債比率為1.30，相對於二零
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1.18 。負債比率乃按負債總額除以資產
總值計算。

財務政策

本集團之業務活動主要以非銀行借款及經營業務所產生之現金作
為資金。本集團之非銀行借款以港幣為單位並以固定息率計息。

由於大部份資產及負債以港幣或人民幣作單位，而此等貨幣於本
期間頗為穩定，故此本集團應不會承擔重大之外匯風險。本集團
並無以複合財務票據作為對沖工具。

由於本集團並無進行重大股份投資，故不會蒙受重大資本巿場風
險。

收購與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重大事項

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事項。

僱員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聘有26名僱員（二零零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2名）。僱員薪酬會每年進行檢討，並會按僱
員之表現宣派酌情花紅。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六月所採納的二零
零二年購股權計劃，現時正在運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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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就提供予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港幣240,000
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40,000元）之銀行擔保，向
一間銀行提供賠償保證書，以代替向中央結算系統保證基金之現
金供款。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之六個
月上升65.6%。而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虧損
由去年同期六個月之每股虧損港幣2.16仙進一步改善至今期之港
幣0.50仙。業績得以改善主要因為市場環境改善、投資者回復信
心及管理層實行嚴苛的成本控制措施所致。

展望
雖然列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四年七月十六日之通函內擬購買之
物業，於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二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內不獲獨立
股東批准，管理層認為對本集團之未來計劃不會造成重大不利影
響。本集團擬作多元化發展及投資於中國的電信及媒體業。於二
零零四年八月二日，本公司之名稱已由「Mansion House Group Limited
萬勝集團有限公司」更改為「Asia TeleMedia Limited亞洲電信媒體
有限公司」。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股份
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作為其附屬公司客戶
之代理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
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於二零零四年九月舉行會議，審閱內部監控制度及
其遵守規定情況，以及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業績。

公司管治
就本公司董事所知，並無任何資料可合理顯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
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 所載之
最佳應用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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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載進一步資料
本公司二零零四年中期報告載有根據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前有效的上市規則附錄16內第46(1)至46(6)段所規定之資料，該中
期報告將於適當時間在聯交所網頁刊載。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呂瑞峰先生、李建國先生和
蘇惠賢女士，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陸寧先生和李淳先生。

承董事會命
亞洲電信媒體有限公司

主席
呂瑞峰

香港，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經濟日報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刊登的內
容。


